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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身边以案释法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胡妮君）只要
花钱，就能马上补办因醉驾被吊销的驾驶证？请
注意，这可能不是馅饼，而是陷阱！近日，经南靖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方某因犯诈骗罪被南靖县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2019年 3 月，货车司机小林因醉酒驾驶机
动车被吊销驾驶证，按规定，5 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正当他为自己的生计发愁时，突然看到
朋友圈有一则消息，只要花钱，就能马上补办
因醉驾被吊销的驾驶证。遇上这“天大的好消
息”，小林马上联系消息的发布人小马。经小马
介绍，小林认识了方某。方某称自己有能力在
三个月内帮其重新办理因醉驾被吊销的驾驶
证，并冒名“某某汽业”法定代表人与小林签订
了《机动车驾驶培训合同》，当场收取小林
56000 元办理费用。

之后，方某直接将上述钱款用于日常花销。

2019 年 6 月 23 日，小林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到期
后未取得驾驶证，经催促及追讨，方某又以“叶某
某”的名义出具一张欠条给小林，并故意将自己
的身份证号码写错一位，承诺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归还56000元。小林发现欠条与合同署名不
相符后，要求方某出示身份证，方某经搪塞后仍
未将真实身份告知小林。小林又等待了数日，再
次寻找方某时，方某却人间蒸发了，小林这才意
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方某因经济拮据想方设法行骗，其朋友小马
未经核实就将信息转发在自己的朋友圈，最终才
导致小林上当受骗。

检察官提醒：驾驶证只有通过交警部门合法
程序才能办理，因醉驾被吊销的驾驶证，也必须
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限，通过重新考核才能办理，
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花钱就能随意办证，否则，
即使办了，也可能是假证。

醉驾被吊销驾驶证
还能花钱随便补办？

一方起诉离婚，另一方以拒接法
院通知电话，或拒收开庭传票，或拒绝
参加开庭审理等消极方式不配合法院
审理，以为通过这些消极方式就能阻
止离婚，殊不知法院鞭长可及，无论
如何消极拒绝，人民法院都会依法进
行正常审理，并及时做出公平公正的
审判！

拒接电话、拒收传票怎么办？

【案例】韩爱东与曹哲因婚前了解
不足，婚后生活琐事矛盾、隔阂不断，
感情渐渐失和。为避免矛盾与不快，
双方于 2021年初开始分居生活。但矛
盾与隔阂依然未得到修复。因缺乏沟
通与理解，双方感情名存实亡。韩爱
东几次与曹哲联系，提出到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曹哲表示

“你起诉吧”。可当韩爱东起诉后，法
官电话联系时，曹哲却拒接电话，法
院邮寄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曹哲拒
签收。

【点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对此，法院可以公告方式
向曹哲送达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公告
期满，即视为已经送达。此种情形下，
如果曹哲开庭时依然拒绝到庭，法院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两种方式处
理，一是可以缺席判决；另一种是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
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
以拘传其到庭参加诉讼。

拒绝表明态度、拒绝到庭，
法院能否判决离婚？

【案例】李晓辉与佟楠结婚不久就
因生活琐事吵嘴，矛盾纠纷不断，随后
发展到分床居住，再到后期分居生活。
一年后，李晓辉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准
许双方离婚。法院要求佟楠到法院取
传票，佟楠表示没时间，问其是否同意
离婚，佟楠不表明态度。法院邮递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佟楠虽签收，但开庭
时还是没能到庭参加庭审。此种情形
下，法院能否判决离婚？

【点评】佟楠签收开庭通知等法律
文书后，拒不到庭参加庭审，法院会依
法缺席审理。能否判决准许双方离婚，
主张看李晓辉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充
分证明双方感情确实已经破裂，如果
证据不充分，法院通常会判决不予准
许双方离婚。此种情形下，李晓辉可在
12个月后再次起诉离婚。鉴于经过半
年后李晓辉依然态度坚决要求离婚，
以及佟楠对待婚姻态度、夫妻感情如
此消极的实际情形，法院会充分尊重
当事人的婚姻自主选择权，以双方感
情已经破裂为由，判决准许离婚。

同意离婚但不配合法庭
审理，会是什么结果？

【案例】张晶晶与赵旭分居两年
后，向赵旭提出离婚要求，赵旭表示同

意离婚，但不配合到婚姻登记处办理
手续。张晶晶无奈诉至法院后，承办法
官给赵旭打电话，赵旭依然明确表示
同意离婚，但自己在外地打工，不能回
去参加法庭审理，并不同意网上开庭
审理。此种情形下，法院能否直接判决
准许双方离婚？

【点评】如果法院经合法传唤，赵
旭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
自行承担相关法律后果。依据《民法
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二款规定，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

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本案中，张晶晶坚持
离婚，被告也明确表示同意，承办法
官可以将赵旭表示同意离婚的电话
内容记录在案，以此来证明赵旭对待
婚姻的态度是消极的，对夫妻感情不
重视，而且一方已经对婚姻失去信
心，对配偶失去信任，即使不离婚也
是同床异梦，则确实没有再维系婚姻
的必要，法院据此可以直接判决准许
双方离婚。

⊙杨子

离婚案件遭遇“三拒绝”，法院如何审判？

编辑同志：
我在银行贷款经商时，银

行要求我提供抵押。我遂以代
理人身份，用登记在我 12 岁儿
子名下的一套房屋办理抵押登
记、签订抵押合同，并向银行出
具不损害我儿子利益的声明。
随后，我获得了贷款。请问：我
现在能否以抵押未经我儿子同
意、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抵押
合同无效？

读者：李菲菲
李菲菲读者：

你不能主张抵押合同无效。
虽然《民法典》第十九条、

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分别
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
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
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
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
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这些规定的意思是我国现
行法律对抵押人的身份并无限
制；即便监护人的行为损害了
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法律也仅
规定由监护人来承担相应责
任。与之对应，一方面，虽然你
儿子只有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你用登记在你儿子
名下的房屋抵押贷款，对你儿
子来说不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也不属于与你儿子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
行为，但并不等于你儿子不能
作为抵押人，亦不等于你儿子
名下的房屋不能用于抵押；另
一方面，不管你当时的目的、动
机如何，即便你代儿子签订抵
押合同的行为损害了儿子的利
益，也只能由你对儿子承担相
应责任，而不能就此否定抵押
合同的效力。此外，你当初为获
取贷款利用你儿子名下的房屋
进行抵押并出具不损害其利益
的声明，在获得贷款之后又以
损害儿子利益为由主张抵押合
同无效，无疑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构成恶意抗辩。

⊙颜梅生

用未成年子女房屋抵押贷款，
抵押合同并非无效

编辑同志：
对门邻居尹某将空调室外

机安装在相邻外墙，距离我家
主卧只有 30 厘米。每当开机使
用时，空调室外机散发出的热
气直接侵入我家，噪声也影响
了家人睡眠。为此，我多次要求
尹某移除空调外机，可他却要
求我应履行作为邻居的容忍义
务。请问，尹某的说法正确吗？
我是否有权要求其移除空调外
机？ 读者：姜海波
姜海波读者：

尹某的理由不成立，您有
权要求对方移除空调外机。《民
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
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这一规定不仅是解
决相邻关系纠纷的依据，也是
相邻方之间日常处理邻里关系
应遵循的原则。《噪声污染防治
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
其他家庭场所活动，应当控制
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防止噪声污染。”该法第八十六
条还规定，受到噪声侵害的单
位和个人，有权要求侵权人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即自然人在
受到噪声侵害时，可以向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等负有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进行举报，也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需要明确的是，相邻关系
与容忍义务实为不可分割的一
体两面，只要存在相邻关系，就
必然产生容忍义务。容忍义务
旨在协调相邻各方之间的利益
并维持权利人之间的和睦关
系，使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保
持有效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
要求一方无限制地容忍，而是
要在合理限度内容忍。也就是
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相邻方的
轻微妨害（如装修、搬运家具发
生的噪音）或者按照当地习惯
认为不构成损害的，且不动产
权利人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
动产权利人应具备一定的容忍
义务，但如果这种妨害已经明
显超出可忍受的范围，则会构
成侵权。根据您的描述，尹某空
调外机的安装位置不合理，空
调运行时的热风和噪声严重侵
扰了您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已
经超出了相邻关系中应负容忍
义务的范围。

⊙张玉杨

空调外机安装不当，
侵扰邻里能否要求移除?

编辑同志：
公司因没有建筑资质，借

用有资质的A单位的名义从事
建筑活动，即挂靠。我们是公司
聘用的员工。请问：在公司与 A
单位互相推诿的情况下，我们
该向谁索要欠薪？

读者：陈莉莉等17人
陈莉莉等读者：

你们有权要求公司与 A 单
位共同清偿欠薪。

一方面，公司与A单位的挂
靠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
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
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
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
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
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
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
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
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
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
条规定也指出：“禁止施工单
位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
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
名义承揽工程。”《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同样表明，没有资质
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
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据此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
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
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三
款的规定，认定无效。本案中，
公司没有资质，为获取非法利
益，借用 A 单位的名义承揽建
设工程，即通常所说的“挂靠”，
无疑与之相违。

另一方面，你们有权要求
公司与A单位清偿欠薪。《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三十条规定：“未办理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
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
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
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
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
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
四条也指出：“以挂靠形式从事
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
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
共同诉讼人。”与之对应，公司
与A单位均难辞其咎。

⊙廖春梅

公司挂靠别人经营，
该向谁索要被欠工资？

本报讯（陈晓娟 许炜坡）诏安一男子以购物为掩护，
多次潜入同一家小超市盗窃香烟、槟榔。近日，诏安县检察
院以涉嫌盗窃罪对林某亮提起公诉。

2023年2月，李某东在诏安县城经营一家便利店，盘点
店内物品销量与库存时，发现数量不对，怀疑有人偷了他
的部分商品，遂调取店内视频查看。结果发现，近期有个身
穿黑色卫衣的年轻男子到超市购物时，从店门口附近的架
子上拿了两包价值一百元的槟榔进入超市后，在超市泡面
区的隐蔽角落将物品藏进衣服，没有结算就离开了超市。
近半个月来，该男子在店内消费了四次，每次都有偷盗行
为，三次偷窃槟榔，一次偷窃一条价值 450 元的硬中华一
条，店主李某东遂报警。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林某亮从
2022年 10月至 12月期间以及 2023年 2月期间，以购物为
名，多次从该超市盗窃槟榔、香烟等物品供自身食用，总价
值共计一万多元。

检察官提醒：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小偷小摸金额
不大就不会触犯刑法，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两年内实施
三次盗窃，无论数额大小均构成盗窃罪。

佯装购物 实则盗窃
诏安一男子落网

（资料图片）

严 洁 作

当前，包括摄影爱好者在内的一
些人热衷于街拍，无论是时尚博主还
是普通路人，都有可能被街拍客拍
下。打开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社交软
件、短视频平台，街拍照片及视频绝
对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会放在最容
易被发现的板块。那么，随意街拍、
随意上传所拍的图片视频，会侵犯他
人的哪些权利呢？受害人又该如何维
权呢？

随意拍随意拍、、随意发随意发，，
涉嫌侵犯肖像权涉嫌侵犯肖像权

【案例】夏季的某日，一位身材高
挑、身着低胸吊带上衣、短裙的女生
经过某繁华街道，几名街拍客拿起相
机齐刷刷对准她。注意到有人拍摄，
女生脚步明显加快，但镜头并未放过
她。有的街拍客站在原地对着她“疯
狂”按快门，有的街拍客跑到离她较
近的地方进行拍摄。女生面露愠色，
迅速离去。几个小时后，该女生的一
组图片被放到社交平台上。那么，随
意街拍、随意上传是否侵犯他人的肖
像权？

【点评】一般会涉嫌侵犯他人肖像
权。《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
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
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
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
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据
此，首先，街拍客进行街拍属于制作他
人的肖像，在拍摄时必须征得对方同
意，如果未得到对方允许，就属于侵
权，除非存在合理使用的情形。其次，
使用、公开街拍的图片视频，比如拿去
参赛、在社交媒体发布等，也应当征得
对方的同意。如果擅自使用、公开的

话，不管是为了吸引粉丝、点击量还是
出于其他目的，均涉嫌侵犯肖像权。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
规定，如果是为了合理使用，街拍可以
不经过肖像人同意。比如，为实施新闻
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
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
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

聚焦私密部位聚焦私密部位，，
涉嫌侵犯隐私权涉嫌侵犯隐私权

【案例】大四女生晓珂乘坐地铁回
学校，落座后，有个站着的男人一直盯
着她看，过了几分钟又把手机竖起对
着她。晓珂由于不太能确定他是不是
在拍自己，就瞪了他几眼，看他没有心
虚的意思，就以为自己多想了。过了几

天后，朋友发来视频，晓珂才知道自己
当时确实被拍了。晓珂发现，对方拍摄
的焦点始终集中于自己的胸部，而且
在发布视频的同时配以侮辱性点评。
晓珂想知道，这种做法是否侵犯了她
的隐私权？

【点评】该种拍摄确实侵犯了晓
珂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
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隐私权是指
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
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刺探、
侵扰、泄露、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
格权。《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
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
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
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
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
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
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

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
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
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
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

因此，街拍是有法律底线的。现实
中，一些街拍客往往把镜头对准年轻
女性的私密部位，聚焦其胸部、臀部，
这实际上属于偷拍，是一种典型的侵
害隐私权的行为。另外，如果街拍客或
社交媒体在发布图片视频时，配有侮
辱性或诽谤性的点评，则又侵犯了被
拍摄者的名誉权。

遭遇街拍时可依法维权遭遇街拍时可依法维权

【案例】一日，晓薇在坐地铁时，发
现正前方一位大叔蹲着玩手机，怀疑
对方在偷拍自己，晓薇遂要求男子不
能离开并让她检查手机。为自证清白，
大叔交出了手机，小薇在检查了手机
相册后方知是一场误会。那么，遭遇街
拍时该如何维权呢？

【点评】一是任何人都无权私自搜
查他人身体或者检查他人物品。在怀
疑被偷拍时，最佳做法是立即报警，在
警察在场的情况下，依法依规处理。二
是因街拍致使自己的肖像权、隐私权
被侵犯的，可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
十五条的规定，通过诉讼途径请求街
拍客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三是对于侵犯隐私权的街拍，还可以
向公安机关报案。《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
的。”因此，街拍有风险，上传需谨慎，
一旦越了界，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权，就
要承担法律责任。

⊙潘家永

街拍有法律底线 不可随意拍、随意发


